附件5
各单位报送材料时间安排（工程）
	单位
	报送时间

	东营区
	2024.10.8

	广饶县、黄三角农高区
	2024.10.9

	东营开发区
	2024.10.10

	垦利区、利津县
	2024.10.11

	河口区、东营港开发区
	2024.10.12

	市直部门
	2024.10.1-12


